附件
青岛市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学籍互转指南

为了给广大高中阶段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更高质量、更加适合的教育，推进综合高中建设和普职深度融合发展，根据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南。
一、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学籍转入职业学校
（一）转学条件
1.学生因户籍迁移、家庭住址变化或个人意愿等原因可以申请转学；
2.转入学校有空余学位；
3.职业适应性测试合格；
4.仅限转入三年制专业。
（二）转学时间
原则上高一年级第二学期和高二年级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开学前后一周，办理转学手续。
（三）申请材料
1.普通高中转入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
2.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普职学籍互转汇总表。
（四）转学流程
1.由普通高中学籍转入中等职业学校
第一步：转入学校向学生提供《普通高中转入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并指导学生填写。
第二步：经双方学校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由转出学校学籍管理员登录“山东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其它异动→选择申请人、异动类型选择“到中职就读”，进行网上申请。并将《普通高中转入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原件、邮寄信息（注明快递收件人、地址及联系方式，收件人为学籍管理员）拍照或扫描上传。
第三步：市教育局审批大厅教育窗口（以下简称教育窗口）与职教处对接学生转学信息，对学校申报的材料齐全、并符合办理条件的，予以审核同意。并将《普通高中转入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以快递形式寄至收件人，在承诺期限内办结。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教育窗口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各学校在规定期限内补正、补齐材料后，教育窗口予以受理，在承诺期限内办结。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教育窗口将依规不予办理。
第四步：市教育局职教处通过“职业学校学籍管理系统”予以注册学籍。转入学校对新建学籍信息进行完善。
2.由综合高中学籍转入中等职业学校
第一步：转入学校向学生提供《普通高中转入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并指导学生填写。
第二步：经双方学校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由转出学校学籍管理员登录“山东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其它异动→异动申请，异动类别选择“去中职就读”，并将《普通高中转入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原件拍照或扫描上传，进行网上申请。同时将《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普职学籍互转汇总表》通过邮箱分别报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处。
第三步：市教育局基教处、职教处对学生转学申请进行审核，各学校申报的材料齐全、并符合办理条件的，予以审核同意办结。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各学校在规定期限内补正、补齐材料后，予以办理。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将依规不予办理。
第四步：市教育局职教处通过“职业学校学籍管理系统”予以注册学籍。转入学校对学生新建学籍信息进行完善。
（五）服务电话
基教处：85912112，邮箱：jyjjcjyc@qd.shandong.cn
职教处：85912428，邮箱：jyjzyjyc@qd.shandong.cn
审批大厅：85916314，邮箱：jyj85916314qd.shandong.cn
二、职业学校转入职业学校
（一）转学条件
1.学生因户籍迁移、家庭住址变化或个人意愿等原因可以申请转学；
2.转入学校有空余学位；
3.仅限三年制专业。
（二）转学时间
原则上高一年级第二学期和高二年级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开学前后一周，办理转学手续。
（三）申请材料
1.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转学申请表；
2.外地转入还需提供原校学籍档案（转入学校留存）。
（四）转学流程
第一步：转出学校向学生提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转学申请表》，并指导学生填写。
第二步：经双方学校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由转出学校学籍管理员登录“山东省政务服务网”（http://zwfw.sd.gov.cn/）进行网上申请，并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转学申请表》原件拍照或扫描上传。
第三步：市行政审批大厅教育窗口与市教育局职教处对接学生信息，网上办理。对各学校申报的材料齐全、并符合办理条件的，予以审核同意。并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转学申请表》以快递形式寄至收件人，在承诺期限内办结。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教育窗口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各学校在规定期限内补正、补齐材料后，教育窗口予以受理，在承诺期限内办结。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教育窗口将依规不予办理。
第四步：市教育局职教处通过“中等职业教育学籍管理系统”，进行转学异动处理后，转入学校对学生学籍信息进行完善。
（五）服务电话
职教处咨询电话：85912428
审批大厅咨询电话：85916314
三、职业学校学生转入普通高中学校
（一）转学条件
1.参加申请转入普通高中学校组织的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科目成绩等综合素质达到拟转入普通高中学校的规定要求；
2.市教育局直属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可申请转入市直普通高中学校，非直属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可申请转入学籍学校所属区市有关普通高中学校；
3.转入学校有空余学位；
4.符合普通中小学转学其他条件。
（二）转学时间
原则上高一年级第二学期和高二年级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开学前后一周，办理转学手续。
（三）申请材料
    1.中等职业学校转入普通高中学校转学申请表；
2.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普职学籍互转汇总表。
（四）转学流程
第一步：学生填写《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转入普通高中学校申请表》；
第二步：学生学籍所在学校填写《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普职学籍互转汇总表》，与学生填写的申请表一并报市教育局基教处和职教处。
第三步：市教育局基教处和职教处根据转入学校空余学位情况和学生考试等情况，对转学申请进行审核。
第四步：转出学校通过学籍系统，对学生进行转出操作。市教育局基教处将审核材料上报省教育厅基教处，建立普通高中学籍。
（五）服务电话
基教处咨询电话：85912112
职教处咨询电话：85912428
普通高中转入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户籍地
	

	转出学校
	名  称
	年 级
	学 籍 号
	学籍

类型
	普高（ ）

	
	
	20   级
	
	
	综高（ ）

	转入学校
	名  称
	年 级
	专    业

	
	
	20   级
	

	转学理由：

学生签字：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转出学校意见：

校长签字：

（章）　　年　月　日
	转出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意见：

经办人：

（章）　　年　月 　日

	转入学校意见：

校长签字：

（章）　　年　月　日
	转入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意见：

经办人：

（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基教处意见：

经办人：

                                　　　　　　　　（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意见：

经办人：

            （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适用于普通高中转入职业学校。
2.转出、转入学校如有总校、分校之分，请在学校名称栏目中注明。
3.“学籍类型”请用“√”进行勾选。
4.此表盖章顺序：转入学校－转入学校教育主管部门－转出学校－转出学校教育
主管部门。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转学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户籍地
	

	转出学校
	名  称
	学籍号
	年 级
	专业
	学历

性质

	
	
	
	20  级
	
	

	转入学校
	名  称
	年 级
	专业
	学历

性质

	
	
	20  级
	
	

	转学理由：

学生签字：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转出学校意见：

校长签字：

（章）　　年　月　日
	转出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意见：

经办人：

（章）　　年　月　日

	转入学校意见：

校长签字：

（章）　　年　月　日
	转入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意见：

经办人：

（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意见：

                                经办人：

                                            （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适用于职业学校间转学。（家长持此表分别到转入、转出学校办理学籍手续）。

2.转出、转入学校如有总校、分校之分，请在学校名称栏目中注明。

3.此表盖章顺序：转入学校－转入学校教育主管部门－转出学校－转出学校教育主管部门。
中等职业学校转入普通高中学校转学申请表
	学
生
基
本
信
息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初中学籍号
	
	出生日期
	
	邮政编码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学校及专业
	
	申请转入学校及专业
	
	

	
	学生类别
	
	通信地址
	

	
	籍  贯
	
	现 住 址
	

	
	出 生 地
	
	户籍地址
	

	监
护
人
信
息
	监护人1
	监护人2

	
	 姓  名
	
	 姓  名
	

	
	 关  系
	
	邮政编码
	
	 关  系
	
	邮政编码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转
学
原
因
	  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转
出
	  转出学校意见(章)：
签字：
                             年   月   日
	   转出学校上级主管单位意见（章）：
签字：
                            年   月   日

	转
入
	  转入学校意见(章)：
  签字：
                             年   月   日
	   转入学校上级主管单位意见（章）：
 签字：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意见：
                                经办人：
（章）　　年  月  日


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普职学籍
互转汇总表
学校：（公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初中学籍号
	所在学校
及专业
	申请转入
学校及专业

	
	
	
	
	
	

	
	
	
	
	
	

	
	
	
	
	
	

	
	
	
	
	
	

	
	
	
	
	
	

	
	
	
	
	
	

	
	
	
	
	
	

	
	
	
	
	
	

	
	
	
	
	
	

	
	
	
	
	
	

	
	
	
	
	
	

	
	
	
	
	
	

	
	
	
	
	
	

	
	
	
	
	
	

	
	
	
	
	
	

	
	
	
	
	
	




